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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业水平测试管理办法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学位

〔2019〕20 号）、河北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河北省学士学位授权

与授予管理办法》（冀学位〔2021〕1 号）和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位

授予实施细则》（华航校发〔2025〕25号）文件精神，为切实保证学

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质量，做好高等学历继

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业水平测试工作，结合学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工

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学业水平测试的组织 

组织学业水平测试是普通高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

士学位授予工作中的规定程序。学历继续教育本科学生通过学业水平

测试，并满足其他学士学位授予要求，可向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

学位申请。 

学业水平测试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会同教务处、继续教

育学院提出学位课程基本要求，统一组织。 

二、学业水平测试报考范围及条件 

学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拟申请学士学位的本科学生，在最长学习

年限内，满足“学位课程平均成绩达到 70 分及以上”条件的，可自

愿报名参加学业水平测试。 

三、学业水平测试内容和形式 

学业水平测试内容为大学英语和专业综合，专业综合的考试内容

主要为三门学位专业课。学位专业课程已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标定。 



学业水平测试由学校统一组织。二级学院负责制定考试大纲及参

考教材目录，组织命题和阅卷。考试大纲及命题范围符合课程教学大

纲要求。考试大纲经二级学院学术分委员会审定后实施。 

学业水平测试采用一张卷形式，测试时长为 120 分钟。测试一般

以线下闭卷方式进行，考生须按规定时间到学校指定场所参加考试。 

四、学业水平测试的成绩管理 

学业水平测试满分 200 分，其中大学英语占 50 分，专业综合占

150 分。总成绩达 120 分为合格。成绩以“合格”或“不合格”公布。 

五、学业水平测试安排 

学业水平测试一般每年组织一次，通常安排在 4 月份进行，具体

日期以当年继续教育学院正式通知为准。 

六、其他 

（一）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

业生学业水平测试管理暂行办法》（华航继字〔2024〕1 号）废止。 

（二）本办法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继续教育学院 

2025年 10 月 15 日 


